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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基

数，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4股。截至2023年3月31日

，公司总股本为500,048,597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698,666股，即以499,349,931股为基数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49,674,965.50元（含税），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199,739,972股，本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为699,788,569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嘉友国际 603871 不适用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聂慧峰 吴丹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26号院2号楼23层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26号院2号楼23层 

电话 010-81129871 010-81129871 

电子信箱 jy_board@jyinternational.com.cn jy_board@jyinternational.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经

济总量再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经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210,207亿元，增长 3.0%。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420,678亿元，

比上年增长 7.7%。其中，出口 239,654亿元，增长 10.5%；进口 181,024亿元，增长 4.3%。进出

口相抵，贸易顺差 58,630 亿元。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11.5%，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3.7%，比

上年提高 2.2%。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2.9%，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0.9%，比上年提高 2.3%。 

2022年，中国物流市场总体保持稳步扩张，社会物流总额实现稳定增长，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347.6 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 1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7%，比上年提高 0.1%。从结构看，运输费用 9.55万亿元，增长 4.0%；保管费用 5.95万亿元，

增长 5.3%；管理费用 2.26万亿元，增长 3.7%。 

公司业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密切相关。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

易往来日益紧密，2013 年至 2022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年均增长 8.6%，2022年我国与沿

线国家贸易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进出口 13.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9.4%，高出整体增速 11.7%。

其中，出口 7.89 万亿元，增长 20%；进口 5.94 万亿元，增长 18.7%。2022 年，我国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09.7亿美元，同比增长 3.3%，占同期总额的 17.9%；在沿

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49.4 亿美元，新签合同额 1,296.2 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 54.8%和

51.2%，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出积极贡献。 

2022年，蒙古对我国贸易额再创新高。2022年，蒙古对我国贸易总额 136.4亿美元，同比增

长 34.3%，占蒙古同期外贸总额的 64.3%。其中，对我国出口额 105.7亿美元，同比增长 38.5%；

自我国进口额 3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蒙古煤炭出口量大幅增长，蒙古煤炭 2022 年出口

3,168万吨，同比增长 101.7%，金额 64.9亿美元，同比增长 135%。 

 

中国对蒙古 2022 年 1-12 月进出口贸易金额 

甘其毛都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 1,906.78 万吨，同比增加 144.68%。其中，进口煤炭

1,804.21 万吨，同比增加 159.38%；进口铜精粉 76.8 万吨，同比增加 11.42%；出口货物 25.77



万吨，同比增加 74.12%。 

2022年，哈萨克斯坦对我国贸易额 241.5亿美元，同比增长 34.1%，其中哈萨克斯坦出口 13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哈萨克斯进口 109.8亿美元，同比增长 33.5%。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 2022 年 1-12 月进出口贸易金额 

2022年，我国与非洲国家进出口额为 18,786.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5%，出口 10,975.9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8%，进口 7,81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2%。 

2022 年，刚果（金）铜矿出口 2,394,629.67 吨，同比增长 33.20%，钴矿出口 115,371.31

吨，同比增长 24.04%。 

 

中国对刚果（金）2022 年 1-12 月进出口贸易金额 

2022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物流业内驱动力增强，向质量求发展，向服务要效益，供应链



一体化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促进了物流市场规模稳定增长，物流服务供给的质量稳步提升。物

流市场总体保持稳步扩张，增速高于同期社会物流总额。专业物流依然保持较强的供给能力，发

展水平与占比稳步提升。物流作为兼具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服务不断向高质量

迈进，在经济恢复期价值体现得以进一步凸显。 

展望 2023年，尽管物流业发展仍然面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运输成本压力增加、劳动人口减

少等挑战，但我国经济具备较好趋稳回升基础。我国经济秩序将逐步回归正轨，产业链供应链恢

复通畅运行，企业生产活动有序开展。并且随着稳经济大盘政策和接续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新发

展格局的稳步建立，以及各地采取的积极措施不断取得实效，国内有效需求将不断扩大，外贸较

快释放，经济恢复动力将持续夯实。同时作为“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国民经济有

望整体好转，物流发展迎来良好发展机遇。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业务以蒙古、中亚、非洲等具有国际陆路口岸跨境运输特点的国家和地

区为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海陆空铁、港口、口岸等物流服务的社会资源，在关键物流节点投资

跨境运输工具、保税仓库及海关监管场所，组建通关和物流服务网络，以客户需求为核心，提供

差异化、专业化、信息化的跨境综合物流代理服务,形成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国际跨境多式联运物

流系统。 

公司业务包括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以及在此业务基础上拓展的供应链贸易服务、陆港

项目服务。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核心区域 



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突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物流方案设计能力、专业化的物

流国际资源整合能力，提供包含承运人选择、运输管理、仓储、海关代理、口岸中转、信息管理

在内的一揽子物流组织实施管理服务。业务类型可细分为跨境多式联运、大宗矿产品物流和智能

仓储业务。 

（1）跨境多式联运 

跨境多式联运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其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公司作为国际陆运口岸

海关监管场所、公用型保税库等仓储设施和国际道路运输车队的所有人，提供物流核心环节实际

的物流操作；另一方面，利用公司研发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海陆空铁、港口、

口岸等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资源，为客户全球范围内提供门到门跨境多式联运服务。 

跨境多式联运业务国际化进程以蒙古、中亚、非洲市场为核心有序推进，从蒙古业务起源，

到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业务发展，再到非洲的跨境口岸物流资产投资，是一个复制与优化、

开拓与创新的过程。复制的是以核心物流资产投入带动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的模式，创新的是物流

信息化管理、大数据系统的应用，从而形成跨境多式联运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的经营模式。 

（2）大宗矿产品物流 

矿产品行业客户具有物流需求长期稳定、物流方案聚焦公铁联运、运力保障要求高等特点，

公司在跨境多式联运业务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矿产品行业客户，形成了独特的大宗矿产品物流经

营模式。 

大宗矿产品物流业务充分发挥公司在甘其毛都、巴彦淖尔、二连浩特、霍尔果斯等中蒙、中

亚重要陆运口岸的仓储节点优势，以及建设中的非洲刚果（金）矿业通道（卡松巴莱萨到萨卡尼

亚的道路以及边境基础设施）的作用，将仓储和配送作为对客户完整物流服务方案中的核心环节，

并与公铁联运承运人之间建立仓配的合作关系，保证运力，满足大宗矿产品行业客户对于产品供

应稳定、高效的需求。 

为积极响应中国铁路的大宗矿产品“散改集”运输政策，公司的大宗矿产品物流业务率先完

成了从传统的散货大宗运输方案到集装箱环保替代方案的优化进程。目前公司购置的集装箱均具

备铁路运营资质，提升了公司与铁路承运人的合作粘性，加强了铁路运力的保障。公路运输方面，

公司利用自主研发无车承运电商平台，可以根据客户的运输需求整合全国范围内的优质运力，降

低车辆空驶率，实现了公路运输的降本、减排和增效。大宗矿产品物流以进口仓配为核心的经营

模式凭借公司的公铁联运优势得到持续和稳定的发展。 

（3）智能仓储 

公司在中蒙、中亚、非洲重点发展区域的国际陆运口岸投资保税仓库及海关监管场所，在满

足中蒙、中亚、非洲国际陆运口岸的进出口货物仓储需求、提供仓储服务的同时，为公司在相关

市场和区域开展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关键节点的支持。公司自主研发的仓储管理系统、

智能卡口管理信息系统等一系列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进出仓及在仓货物智能化管理，为客户

提供智能仓储的增值服务。 



 

多式联运优势路线 

 

多式联运业务成功案例 



 

公司自有智能仓储场地 

2、供应链贸易服务的经营模式 

供应链贸易服务是以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为基础进行的更全面的资源整合业务模式。

区别于传统贸易经营模式，供应链贸易服务是根据供应商的要求，向其提供公开市场交易信息、

价格反馈、物流方案、仓储、配送、结算等全供应链服务过程。公司以自身名义进口商品，之后

将商品销售给境内用户，该服务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公司提供的一整套跨境综合物流解决方案的实

施。供应链贸易服务的经营模式的核心是体现跨境综合物流服务在整个贸易环节中的核心影响力，

并通过这种影响力来增加贸易服务价值，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供应链贸易服务是实现客户价

值最大化的经营模式。公司将供应链贸易服务的范围进一步延伸，通过与蒙古煤矿以及终端用户

直接签订贸易合同，为煤炭从蒙古矿山最终到达终端用户提供全程物流服务，实现效益最大化和

风险可控的统一。 

 



 

供应链贸易业务模式 

 

3、陆港项目服务的经营模式 

陆港项目服务是公司秉承以辐射内陆国家和地区的物流枢纽资产投资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解

决非洲刚果（金）南部跨境运输瓶颈，推进公司跨境多式联运战略节点建设，加快公司跨境多式

联运业务国际化步伐。 

公司于 2018 年开始在非洲内陆国家和地区优化并复制以跨境口岸为中枢的跨境综合物流的

成功模式。2019 年与刚果（金）政府签署《特许授权协议》，建设刚果（金）重要的铜钴矿产区

科卢韦齐、卢本巴希地区的进出口通道“卡松巴莱萨-萨卡尼亚道路与陆港的现代化与改造项

目”。2022年，陆港项目的公路和口岸陆续投入试运营，现已形成非洲区域市场物流运输通道的

公路运营收入以及陆港物流设施运营口岸服务收入，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道路及陆港物流基础设施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20年 

总资产 5,356,323,828.01 4,556,148,250.28 17.56 3,401,637,44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157,513,736.18 2,856,793,875.91 45.53 2,164,669,681.72 

营业收入 4,829,454,045.53 3,888,023,062.66 24.21 3,281,112,61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80,742,935.52 342,814,443.03 98.57 360,197,95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72,464,971.27 330,253,638.83 103.62 341,887,10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7,778,749.99 -324,809,001.41 不适用 254,166,81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9.58 15.43 

增加4.15

个百分点 
18.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6 0.86 69.77 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8 0.78 76.92 0.8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50,279,845.71 1,144,504,290.44 2,013,134,513.18 1,021,535,39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8,112,324.88 184,924,871.14 173,967,601.39 213,738,1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05,382,042.53 177,467,992.48 172,428,911.02 217,186,02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8,016,107.36 91,453,638.00 479,398,774.34 24,942,445.0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94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信益（天津）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191,300 124,207,300 24.84 - 无 - 其他 

韩景华 3,171,805 66,605,717 13.32 - 无 - 
境内

自然



人 

紫金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63,070,000 63,070,000 12.61 - 无 - 其他 

孟联 1,644,055 34,524,543 6.9 - 无 - 

境内

自然

人 

紫金矿业紫宝（厦门）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572,851 23,004,979 4.6 - 无 - 其他 

薛俊 4,982,235 4,982,235 1 - 无 - 

境内

自然

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新生

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690,121 4,690,121 0.94 - 无 - 其他 

曹利玲 1,297,999 4,542,996 0.91 - 未知 3,400,00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新趋势

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726,697 3,726,697 0.75 - 无 - 其他 

徐秋实 659,432 3,472,262 0.69 - 无 -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韩景华直接持有公司 13.32%的股份，孟联直接持有公司

6.90%的股份，韩景华和孟联通过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制公司 24.84%的股份，对公司实

行共同控制，为一致行动人；2、紫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紫宝（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控股股

东均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2,945.40 万元，同比增长 24.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074.29 万元，同比增长 98.57%。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535,632.38 万元，同比

增长 17.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5,751.37万元，同比增长 45.5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